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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高雄市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於轄內九品尊座大樓電

梯事故釀成母子不幸雙亡慘劇發生前，竟

未曾督導相關專業廠商及檢查機構，且該

電梯啟用至事故發生前之 14 年期間，該局

竟僅曾抽驗 1 次，轄內相關抽驗次數、比

率顯與規定未合，更在欠缺法規授權依據

及踐行公告程序之下，擅自委託民間機構

辦理抽驗；委託抽驗之民間機構又與原竣

工檢查及定期檢查機構相同，既有球員兼

裁判之嫌，其抽驗作業更任由該檢查機構

自行前往，怠未派員依法督導監辦，行事

明顯消極敷衍，流於形式並易生弊端，高

雄市政府殊難辭監督不周之責，經核顯有

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係據陳訴略以，民國(下同)102 年 10 月間，高

雄市左營區九品尊座大樓電梯(下稱系爭肇禍電梯)發生

故障事故(下稱系爭電梯事故)，釀成渠妻兒不幸雙亡慘劇

，遂經渠認系爭電梯重大安全性瑕疵係肇因於大○機電股

份有限公司(下稱大○機電公司)未善盡維護保養、臺灣○

車設備安全協會未善盡安全檢查，以及高雄市政府工務局

未善盡抽驗等義務。案經函詢高雄市政府、內政部就有關

事項詳實說明併附佐證資料到院，嗣約詢高雄市政府暨該

府法制局、工務局及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等相關業務主管人

員，並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(下稱高雄地檢署)調閱

偵結案卷之深入調查發現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落實督導

及抽驗，乃轄區建築物昇降設備三級管理制度得以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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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之關鍵。惟查該局於系爭電梯事故發生前，竟未曾

督導相關專業廠商及檢查機構，且該電梯啟用至事故發

生前之 14 年期間，該局竟僅曾抽驗 1 次，轄內相關抽驗

次數、比率顯與規定未合，更在欠缺法規授權依據及踐

行公告程序之下，擅自委託民間機構辦理抽驗；委託抽

驗之民間機構又與原竣工檢查及定期檢查機構相同，既

有球員兼裁判之嫌，其抽驗作業更任由該檢查機構自行

前往，怠未派員依法督導監辦，行事明顯消極敷衍，流

於形式，核有違失，高雄市政府亦難辭監督不周之咎，

應予糾正。茲臚列事實及理由如下： 

一、按為確保民眾使用安全，國內建築物昇降設備爰實施

三級管理制度。其制度設計略以，第一級：由昇降設

備管理人按月委託專業廠商維護保養。第二級：由管

理人每年定期申請安全檢查，經檢查機構檢查合格發

給使用許可證，始得繼續使用。第三級：由各地方主

管機關就安全檢查結果辦理抽驗，抽驗不合格者，廢

止其使用許可證。此於 92 年 6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建築

法第 77 條之 4，已定有明文。復按早於 79 年 2 月 26

日發布施行及 83 年 10 月 19 日修正發布施行之「建築

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(93 年 11 月 9 日更名為建築物昇

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)」第 17 條(79 年發布至

83 年修正為第 19 條)、第 21 條(83 年增列條文)、第

25條(79年發布至 83年修正為第 24條)即已分別明定

：「……專業廠商應按月製作所屬每位專業技術人員

保養維修昇降設備數量統計表，併同第 4 條之維護保

養紀錄表留存，以備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查

考。」、「……昇降設備檢查通過者，檢查表經檢查

員簽證後，應於五日內送交檢查機構，由檢查機構代

為核發使用許可證。前項檢查結果，檢查機構應按月

彙報主管機關備查。前項備查資料，主管機關得抽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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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其抽檢不合格者，註銷使用許可證。」、「主管

機關對於所轄區域內代行檢查機構及專業廠商得督導

其業務狀況，必要時並得命其提出與業務有關文件及

說明。」。前開建築法第 77 條之 4 亦規定：「……。

第二項之專業廠商應依左列規定執行業務：……。六

、應接受主管建築機關業務督導。……。第二項之檢

查機構應依左列規定執行業務：……。四、應接受主

管建築機關業務督導。……。」。是高雄市政府自應

早於前開各法令自 79 年起相繼(公)發布施行後，即應

督同所屬落實抽驗、查考及督導作為，據此督促轄內

建築物昇降設備安全檢查機構、維護保養專業廠商及

管理人分別善盡職責，促使轄區建築物昇降設備三級

管理制度得以有效執行，並確保民眾使用安全無虞，

特先敘明。 

二、經查，高雄市轄內建築物昇降設備安全檢查機構、維

護保養專業廠商帄時有無確實依法執行職務，高雄市

政府工務局依法落實督導考核之作為，當屬最為重要

之關鍵所繫，惟在系爭電梯事故發生及本院調查本案

之前，該局竟未曾依規定針對轄內建築物昇降設備安

全檢查機構、維護保養專業廠商辦理督導考核作業，

此除有該府於本院約詢前查復及約詢時自承略以：「

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對於昇降設備檢查機構、專業廠商

皆未曾辦理過業務考核」等語足憑之外，復觀本院函

請該府提供轄內建築物昇降設備之一級管理定期維護

保養與二級管理之安全檢查等相關紀錄及處分情形，

該府竟多次表示略以：「維護保養紀錄表係由管理人

及專業廠商各執 1 份，本府不會有保養紀錄」、「安

全檢查紀錄表係由檢查機構留存」、「在實務執行上

，本府工務局無法主動得知管理人有無按月委託專業

廠商負責維護保養。目前本府無未依規定定期維護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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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之處分案件」云云，益證該府工務局於系爭電梯事

故發生前，從未督導甚至查考轄內一級維護管理作業

及二級安全檢查作業是否確實，因而相關資料盡付闕

如，致無從提供本院，遑論該局進一步之依法裁處作

為，核該局此等消極不作為舉措，明顯輕忽民眾使用

安全，至為灼然。 

三、次查，上開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有關主管機關應

抽驗之規定條文，早於系爭肇禍電梯於 88 年安裝啟用

前之 83 年間即已發布施行；易言之，高雄市政府工務

局自該電梯啟用之日起，即應辦理抽驗，然該局於系

爭肇禍電梯自 88 年啟用至 102 年 10 月 4 日發生事故

前之 14 年期間，竟僅曾於 100 年 1 月 6 日抽驗該電梯

1 次，以此甚低之抽驗次數、頻率論之，該府怠未依

法善盡抽驗之能事，至為明顯。雖據該局表示：「對

於昇降設備之抽驗方式，各地方政府係依內政部營建

署 97年 10月 2日營署建管字第 0972917051號函發布

之『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竣工及安全檢查

結果抽驗作業方式』辦理。臺北市、高雄市、臺北縣

、桃園縣、臺中市等主管建築機關，需抽驗每月安全

檢查件數之 5％以上。」云云。惟查，內政部營建署

發布前開「抽驗作業方式」之前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

早應依法辦理抽驗，然系爭肇禍電梯自 88 年啟用至

92 年 6 月間將建築物昇降設備納入建築法規範，迄 97

年 10月內政部營建署發布前開抽驗方式前之長達 9年

期間，該府工務局竟怠未曾依法抽驗該電梯，怠失之

責甚明。縱自內政部營建署發布前開「抽驗作業方式

」後，地方主管機關始有執行依據，惟以前開「抽驗

作業方式」載明之抽驗率計算之，該府工務局自 97 年

11 月起，每月開始抽樣 5％以上，理應該轄電梯每隔

20 個月以上，至少應被循環抽驗第 2 次。申言之，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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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 月間至系爭肇禍電梯於 102 年 10 月間事故發生

前之近 60 個月期間，系爭肇禍電梯至少應足以被抽驗

3 次以上，始符合內政部營建署前開抽驗率規定之精

神。然該府工務局自前開抽驗規定發布以來，猶僅抽

驗 1 次，顯與前開規定之抽驗率難符，此復觀內政部

營建署統計查復：97 年第 4 季起至 102 年第 3 季止，

該府工務局就轄內昇降設備安全檢查結果之抽驗率不

符合規定達 8 次（97 年第 4 季、98 年 1、2、4 季、99

年第 1、2 季、101 年第 4 季、102 年第 3 季）等情自

明。雖據該府工務局諉稱：98 年第 2、4 季、99 年第

1、2 季抽驗率係符合 5％之規定云云，然該局迄未提

供具體資料足資佐證；縱該局所稱上述 4 季符合規定

為真，惟仍有 4 次抽驗率未達標準，在在突顯該府工

務局抽驗作為之消極怠慢，該府監督不力益明。 

四、復查，建築法上開第 77 條之 4 第 4 項已明定，應由「
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」親自抽驗之，並無得

委託辦理之法律(規)依據，內政部營建署上開抽驗作

業方式亦載明：「抽驗作業由地方主管機關自行辦理

為原則」，然該府工務局在欠缺法規授權之依據，亦

毫未踐履相關委外辦理之公告程序，逕擅自委託民間

機構辦理，明顯有違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：「行政機關

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，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

理。前項情形，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，並

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。……。」規定。甚且，該府

工務局就系爭肇禍電梯於 100 年 1 月 6 日辦理之抽驗

作業，係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(下稱高雄

市機械安全協會)及臺灣停車設備暨昇降設備安全協

會辦理，與系爭肇禍電梯竣工檢查單位：高雄市機械

安全協會；定期安全檢查單位：96 至 98 年為高雄市

機械安全協會，99 至 102 年為臺灣停車設備暨昇降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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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安全協會，明顯為同一單位，球員兼裁判而違反利

益迴避之嫌，至為明顯。再者，該府前揭抽驗作業委

外辦理既屬不合法制及程序之委託作業，洵難以一般

行政委託作業等同視之，相關抽驗作業自應以該府人

員為主，民間機構人員為輔，共同前往，始符法制與

體例。然而，該府於 100 年 1 月 6 日辦理系爭肇禍電

梯 14 年以來僅有一次之抽驗作業，該府工務局竟未會

同依法督導監辦，任令該等機構自行前往，此有該府

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：「排程後，由委託檢查機構之檢

查員去，我們沒有去。」等語附卷足稽，益證該府工

務局現行委託抽驗法制作業洵欠完備，其公正客觀性

尤令人質疑，且流於形式，並易生弊端，該府監督不

周，彰彰明甚。 

五、綜上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落實督導及抽驗，乃轄區建

築物昇降設備三級管理制度得以有效執行之關鍵。惟

查該局於系爭電梯事故發生前，竟未曾督導相關專業

廠商及檢查機構，且該電梯啟用至事故發生前之 14 年

期間，該局竟僅曾抽驗 1 次，轄內相關抽驗次數、比

率顯與規定未合，更在欠缺法規授權依據及踐行公告

程序之下，擅自委託民間機構辦理抽驗；委託抽驗之

民間機構又與原竣工檢查及定期檢查機構相同，既有

球員兼裁判之嫌，其抽驗作業更任由該檢查機構自行

前往，怠未派員依法督導監辦，行事明顯消極敷衍，

流於形式，核有違失，高雄市政府亦難辭監督不周之

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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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高雄市政府核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

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並依法

妥處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林鉅鋃 

 

 

 

 


